
 1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 10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20 日(星期三)  中午 13 點 00 分整 

開會地點：商學院三樓院會議室 

召集人：蔡院長建雄 

出列席人員：詳見簽名單 

 

一、 報告事項：略 

 

二、 本次提案審查報告：略 

 

三、 上次會議執行結果： 

 

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請檢視本院現行之「願景」與「使命」，是否需適度修正。 

決    議：通過修正文字：將本院「使命」第三點中之「良好」修正

為「優質」。 

執行結果:院長己於主管會報口頭報告。 

 

第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提請校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北大學組織規程」第三條。 

決    議：通過，提案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結果:本案已提案第 32 次校務會議(102.04.25)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現職暨新聘特殊優秀人才給與評選準則」。 

決議：本案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案    由：擬訂定本院「電子商務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並廢止「國

立臺北大學電子商務學程設置辦法」及「國立臺北大學商

學院電子商務學程修讀辦法」。 

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五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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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正本院「電子商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六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英語授課商學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七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英語授課商學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八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財務金融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決    議：擬修正條文易使人誤以為若未在畢業當學期之期中考前提

出申請，則嗣後將無法再申請，恐影響學生之權益，故維

持原條文不予修正。 

 

第九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財務金融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決    議：擬修正條文易使人誤以為若未在畢業當學期之期中考前提

出申請，則嗣後將無法再申請，恐影響學生之權益，故維

持原條文不予修正。 

 

第十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本院「會計師事務所專業實務養成學士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 

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商學院 

案    由：擬修正跨校「創新產業管理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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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修正條文。 

執行結果：己業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選薦辦法」第七條及第

八條。 

決    議：通過第八條條文修正如下。至於原提案擬修正第七條條文

刪除每名專任教師限連署一人之規定，因與學校母法「國

立臺北大學院長選薦準則」第六條規定有所牴觸，爰維持

原條文第七條不予修正。 

執行結果:己公告實施。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擬提請校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支出執行準則」

第十條。 

決議：本案緩議。 

 

 

四、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修正本院「財務金融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條文。 

說    明：一、因本學程課程架構於各系所必、選修課程中，無明確

規範其他屬性的課程，爰修正本要點第四條。修正條

文如下： 

修正 

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四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

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

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

業必修課程應修習九學

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

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

畢二十一學分 ( 含 ) 以

上。除通識學分不得採

計之外，凡修習未列於

本學程規劃表中課程，若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

之，課程規劃分專業必修

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

業必修課程應修習九學

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

修習十二學分，全部應修

畢二十一學分(含)以上。

凡修習未列於本學程規

劃表中課程，若該課程內

容與表內課程相似者，經

一般系所

的 專 業

必、選修課

程，通常不

包含通識

學分，故本

學程亦不

承認通識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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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內容與表內課程

相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

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為

本學程之選修學分，經由

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

學程證明書。 

任課教師或學程召集人

同意，得承認為本學程之

選修學分，經由申請認證

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

書。 

 

          二、相關資料，請參照附件 P1。 

辦    法：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條文部分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再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修改「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所）教師授課資格準則」。 

說    明：一、根據年度進度報告所提意見，並參考企管系和會計系

兩系博士班師資的學術論文發表情形後，建請將博士

班授課 AQ 標準由 3 篇 PRJ 逐年提高到 5 篇 PRJ。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各系（所）專兼任教

師之學術資格（Academic 

Qualified, AQ）或專業資

格（Professional 

Qualified, PQ），規範如

下： 

 學術資格（AQ）:以過去 5

年學術成果為依據。 

大學部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講師之標準；或 

2. 發表五篇學術著作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一篇為期刊論

文。  

碩士班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助理教授之標準；或 

2. 發表五篇學術著作

二、各系（所）專兼任教

師之學術資格（Academic 

Qualified, AQ）或專業資

格（Professional 

Qualified, PQ），規範如

下： 

 學術資格（AQ）:以過去 5

年學術成果為依據。 

大學部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講師之標準；或 

2. 發表五篇學術著作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一篇為期刊論

文。 

碩士班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助理教授之標準；或 

2. 發表五篇學術著作

本院「國立臺北大學商學

院各系(所)教師授課資

格準則」第二條各系(所)

專兼任教師之學術資

格，，在 AACSB審查委員

IAC的改善建議裡第一點

說明，博士班 AQ 標準未

達標準；以及第二點，本

院 PQ 標準太過低弱。故

根據一百零二年三月十

四日之AACSB工作會議第

二案決議，修改並提高商

學院教師授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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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二篇為期刊論

文。 

博士班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副教授之標準；或 

2. 發表六篇學術著作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四篇為期刊論

文。 

專業資格（PQ）：取得碩

士學位，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ㄧ： 

1. 任教時已在授課相

關領域擔任高階經

理人至少十年以上

之實務經驗；或 

2.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

合作計畫案主持人

(不含協同主持人)總

金額超過 1500 萬以

上；或 

3. 擁有專業執照(如會

計師執照)，且曾從

事該行業五年以上

之經驗。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二篇為期刊論

文。 

博士班授課之學術資格： 

1. 學術著作符合升等

副教授之標準；或 

2. 發表五篇學術著作

（含期刊、教科書或

研討會論文），其中

至少三篇為期刊論

文。  

專業資格（PQ）：取得碩

士學位，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ㄧ： 

1. 任教時已在授課相

關領域至少十年以

上之實務經驗；或 

2.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

合作計畫案主持人

(不含協同主持人)總

金額超過 150 萬以

上。 

          二、相關資料，請參照附件 P2~9。 

辦    法：本準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書面意見：江義平委員對 AACSB之授課資格(AQ)準則修正案提出書面

意見如下(依江委員要求將其書面意見逐字列入會議記

錄): 

1. 有關 AACSB審查委員所提應提高博士班授課標準

之意見，本人認為為順利盡速通過 AACSB評鑑，應

一次修訂 AQ標準到位以符合 AACSB之要求，不宜

以逐年改善方式來因應。 

2. 有鑑於今年下半年將提出評鑑報告，建議立即以修

正後的 AQ標準檢視全院師資的合格率（請 AA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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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提供），未達標準的名冊請列入本次會議記

錄造冊追蹤改善情況。 

3. 如果有未達師資標準的領域或系所，建請於本次會

議中決議改善方式。 

4. 改善方式有以下數項建議： 

（1） 更換目前授課師資。 

（2） 該科目停開或與其他師資合格的班級併

班。 

（3） 請該授課老師切結在本學期末達成 AQ標

準。 

決     議： 

1.「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所）教師授課資格準則」第

二條修正為： 

(1)學術資格(AQ)部分：照案通過，博士班授課之學術資格，

發表篇數由五篇修正為六篇，其中至少四篇為期刊論

文。 

(2)專業資格(PQ)部分：將過去五年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主

持人總金額之規範，修正為超過 1500 萬元以上，其餘照

案通過。 

2.為有效提升本院教師符合 AACSB之學術水準要求，採取下

列配套措施： 

(1)本院及各系相關之 AQ、PQ指標之合格比率將公布至本院

網頁供查閱(需以帳號和密碼才能進入查閱）。 

(2)本院將成立提升 AQ 之工作坊，邀請未達 AQ 標準的老師

參與，期能盡力於未來達成相關標準。 

(3)若有不符各層級(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AQ資格的教

師，建請各系（所）102學年度起調整授課，以避免未符

AACSB之要求。 

 

 

第三案 

提案單位：商學院 

案    由：修正「資本市場鑑識學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條文。 

說    明：一、因 102年教學卓越計畫視本學程為本院學分學程之一，

故修正本學程相關辦法，清單明細如下： 

修正後設置要點名稱 修正前設置要點名稱 修正理由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

「資本市場鑑識學士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國立臺北大學「資本市

場鑑識學分學程」設置

要點。 

本學程管理單位由

會計系或教務處改

為商學院，故修正設

置要點名稱，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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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名稱的一致

性。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

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要點依國立

臺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訂定之。 

修改條文以符合商

學院學分學程條文

內容的一致性。 

二、為因應經濟全球化

及資金國際化對鑑識

專業人才之需求，透過

跨院系之專業知識整

合，以培植資本市場所

需之鑑識專業人才，特

設立「資本市場鑑識學

士學分學程」(以下簡

稱本學程)。 

第二條 設立宗旨：為因

應經濟全球化及資金國

際化對鑑識專業人才之

需求，透過跨院系之專

業知識整合，以培植資

本市場所需之鑑識專業

人才。 

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校大學部(含進

修學士班)學生無須先

行申請，皆可依據個人

興趣修讀本學程。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含

進修學士班)學生無須

先行申請，皆可依據個

人興趣修讀本學程。 

酌作文字修正。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

另訂之，課程規劃分專

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

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

應修習 11 學分以上，

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

習 10 學分以上。全部

應修畢 21 學分(含)以

上，經由申請認證後始

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凡修習未列於本學程

規劃表中課程，若該課

程內容與表內課程相

似者，經任課教師或學

程召集人同意，得承認

為本學程之選修學分。 

第四條 本學程課程規

畫表另訂之，課程規劃

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

選修課程。專業必修課

程應修習十一學分以

上，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應習十學分以上。全部

應修畢二十一學分(含)

以上，經由申請認證後

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

書。 

修改本條文內容，以

符合商學院學分學

程條文內容的一致

性。 

五、修習本學程之學生 第五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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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

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

定辦理。 

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

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

定辦理。 

六、 修習本學程之科

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

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

計算。 
 

第六條 修習本學程之

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

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

計算。 
 

 

七、學生修習學程之課

程，應至少有六學分不

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

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國立臺北

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訂定之。 

八、學程各課程修習人

數上限由授課教師訂

定之。 
 

第七條 學程各課程修

習人數上限由授課教師

訂定之。 
 

條次變更。 

九、凡未修滿學分學程

規定之科目學分者，不

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八條 已修滿主修系

畢業學分，但未修畢本

學程之學生，不得申請

延緩畢業。 
 

一、條次變更。 

二、修改條文以符合

商學院學分學程條

文內容的一致性。 

十、本學程每學年之認

證並無名額限制，但學

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

選修人數之限制。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條文，以

符合商學院學分學

程條文內容的一致

性。 

十一、學生完成本學程

應修課程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應於每學年第

二學期期中考前檢附

「本學分學程證明申

請書」及「歷年成績單

正本」向本校商學院提

出申請學程認證，經商

學院審核無誤並報請

註冊單位、教務長、校

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

程證明書。 

第九條 修畢本學程課

程之學生且成績及格

者，經檢附學程申請書

及成績單正本向會計學

系申請學程認證，經會

計系審核無誤並報請註

冊單位、教務長與校長

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

明書。 

一、條次變更。 

二、修改本條文內

容，以符合商學院學

分學程條文內容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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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

部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依國立臺北大學

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辦

理。 

修改本條文內容，以

符合商學院學分學

程條文內容的一致

性。 

十三、本要點課程規劃

部分經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條文部分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查，再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

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修改本條文內容，以

符合商學院學分學

程條文內容的一致

性。 

          二、相關資料，請參照附件 P10~16。 

辦    法：本要點課程規劃部分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條文部分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一併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再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制定「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學生考取證照獎助學金實施辦

法」。 

說    明：一、為提升本院學生就業競爭力，獎勵學生考取校內外商

學相關證照，爰制定「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學生考取證

照獎助學金實施辦法」，擬訂定條文如下： 

擬 訂 定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提升本院學生就業競爭力，獎勵學生考取校內

外商學相關證照，特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設立宗

旨。 

第二條 經費來源：由當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提供。 明定執行本辦法所使

用之經費來源。 

第三條 申請對象：本院各系學士班之未享公費學生（不

含延修生）。 

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 

第四條 申請資格：當年度考取證照者每張 500元，每人

申請張數不限。 

明定每人次之獎助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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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獎助名額：以當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項目中得

提供證照獎助學金之金額為上限；若申請件數之

獎助金額超過該上限，則依本院收件之順序發

放，用罄為止。 

考量經費有限，爰明

定申請件數之獎助金

額超過經費上限，則

依本院收件之順序發

放，用罄為止。 

第六條 申請日期：由本院公告受理申請之期間。 明定受理申請之期

間，依據院公告之日

期辦理。 

第七條 申請手續：檢具申請書 1份暨相關證明文件，向

院辦公室提出。 

明定申請之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之修正程

序。 

二、相關資料，請參照附件 P17。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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